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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政规〔2025〕1号
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宣布

失效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各村（社区）党组织、村（居）委会，各办（站、所、中心）：
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根据《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省政府令219号）、《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的通知》（泉政规〔2022〕3号）以及《市级层面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印发〈关于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机制办公室通报问题的整改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我镇对截至2024年3月31日前自行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经宝盖镇第八届党委会第121次会议研究决定，废止和宣布失效《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盖镇村级财务管理制度>的通知》（宝政规〔2022〕1号）、《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盖镇内部审计工作制度（试行）>的通知》（宝政规〔2022〕4号）、《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盖镇各村（社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规定>的通知》（宝政规〔2023〕1号）、《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宝盖镇工程项目招投标和建设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宝政规〔2023〕2号）、《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规范宝盖片区征迁改造管理的若干规定>的通知》（宝政规〔2023〕3号）等5份行政规范性文件。

决定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不再执行，不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石狮市宝盖镇人民政府
                            2025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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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盖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2025年4月14日印发




